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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暂停转让进展、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纪律处分及

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公告

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创证券”）系广东宏伟泰

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伟泰”或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

导主办券商，现风险提示如下：

1、公司无法在 2019 年 4月 30 日前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，根据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及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自 2019

年 5 月 6 日起被暂停转让，华创证券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《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暂停转让及存在被终止挂

牌的风险提示公告》。

2、华创证券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发送的《关于给予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

员纪律处分和自律监管措施的通知》（股转系统函[2019]1951 号）

和《关于给予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纪律

处分和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股转系统发[2019]1252 号）。

对于挂牌公司未及时披露 2018 年年报的违规行为，时任挂牌公

司的董事长、董事会秘书/信息披露负责人未能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

责， 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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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的相关规定,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决定处罚如下：

（1）给予广东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谴责的纪律处

分， 并记入诚信档案；

（2）给予朱革飞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案；

（3） 对夏必杰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。

华创证券已将上述违规处理文书于2019年 5月28日送达至广东

宏伟泰精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。

3、华创证券在履行持续督导过程中发现：公司经营办公处于停

滞状态，公司董事会不能履行董事会相应职责，无法联系董事长和总

经理，无法正常披露公告，董事会秘书表示无法在 2019 年 6月 30 日

前披露 2018 年年报。鉴于目前公司预计无法披露 2018 年年报，公司

股票将继续暂停转让。若公司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仍无法披露

2018 年年度报告，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

主办券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！

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2019 年 5月 29 日


